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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2日(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青浦区蟠龙路899弄兰韵文化中心公司会议室(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201
25,524,155

23.616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吴靖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制度的规定，表决方式合法有效。(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8人；2、董事会秘书何雨霏女士出席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3、非独立董事候选人孙薇女士列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一)非累积投票议案1、议案名称：《关于增补第四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5,244,468
比例（%）

98.9042

反对

票数

231,775
比例（%）

0.9080

弃权

票数

47,912
比例（%）

0.1878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1

议案名称

关于增补第四届董事会
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
案

同意

票数

4,859,995

比例（%）

94.5582

反对

票数

231,775

比例（%）

4.5095

弃权

票数

47,912

比例（%）

0.9323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会未对通知和公告以外的事项进行审议。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通商律师事务所
律师：蔚霞、孔俊杰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上网公告文件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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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于2025年9月12日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经全体董事同意，本次会议豁免通知

时限要求，会议通知于公司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会选举产生增补的第四届董事会成
员后，以电话或口头方式通知全体董事。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本
次会议由董事长吴靖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议事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程序合法。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审议并通过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选举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董事的议案》
经全体董事审议，一致同意选举非独立董事孙薇女士为代表公司执行公司事务的

董事，担任公司法定代表人，任期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
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董事孙薇女士回避表决。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股东、董事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东、董事

徐燕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18,48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 14.0725%），其一致行动人徐
小强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1,970,920股（占公司总股本1.5009%）。上述股份来源于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及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新增的无限售条件流通
股，首次公开发行前持有的股份已于2022年7月13日起上市流通。●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公司于2025年7月28日披露了《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
董事之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67），公司股东徐小强先生基
于自身资金需求，计划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 1,300,000股，其中计划通过竞价交易方式
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3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9899%；计划通过大宗交易
减持不超过1,300,000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9899%。2025年9月12日，公司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徐燕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徐小
强先生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结果的告知函》。自2025年9月1日至2025年9月12日期
间，徐小强先生累计减持公司股份 1,296,100股，占公司总股本 0.9870%，本次减持计划
已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徐小强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董事之一致行动人

1,970,920股

1.5009%
IPO前取得：1,407,800股

其他方式取得：563,120股

注：徐小强先生其他方式取得的563,120股为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新增的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徐燕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否
其他：

18,480,000股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14.0725%
IPO前取得：13,200,000股

其他方式取得：5,280,000股

注：徐燕先生其他方式取得的5,280,000股为公司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新增的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上述减持主体存在一致行动人：

第一组

股东名称

徐小强

徐燕

合计

持有数量
（股）

1,970,920
18,480,000
20,450,920

持有比例

1.5009%
14.0725%
15.5733%

一致行动关系形成原因

徐燕与徐小强为兄弟关系

徐燕与徐小强为兄弟关系

一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徐小强

2025年7月28日

1,296,100股

2025年9月1日～2025年9月12日

集中竞价减持，1,296,100股

51.75～65.54元/股
75,839,656.67元

已完成

0.9870%
不超过：0.9899%
674,820股

0.5139%
注：徐燕先生本人持有的18,480,000股公司股份未发生减持。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否
特此公告。

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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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华纳大药厂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之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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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2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419
1,622,410,897

52.750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牟伟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1.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2.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6人；3.公司董事会秘书刘荣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非董事高管4人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议案名称：关于取消监事会并修订《公司章程》及其附件的议案
1.1.01 议案名称：修订《公司章程》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68,044,137
比例（%）

96.6490

反对

票数

53,990,760
比例（%）

3.3278

弃权

票数

376,000
比例（%）

0.0232
2.1.02 议案名称：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67,187,455
比例（%）

96.5962

反对

票数

54,914,442
比例（%）

3.3847

弃权

票数

309,000
比例（%）

0.0191
3.1.03 议案名称：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67,079,255
比例（%）

96.5895

反对

票数

55,023,642
比例（%）

3.3914

弃权

票数

308,000
比例（%）

0.0191
2.00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2.01 议案名称：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67,171,255
比例（%）

96.5952

反对

票数

54,906,442
比例（%）

3.3842

弃权

票数

333,200
比例（%）

0.0206
4.2.02 议案名称：修订《关联交易决策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67,297,655
比例（%）

96.6030

反对

票数

54,795,242
比例（%）

3.3773

弃权

票数

318,000
比例（%）

0.0197
5.2.03 议案名称：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67,125,255
比例（%）

96.5923

反对

票数

54,952,342
比例（%）

3.3870

弃权

票数

333,300
比例（%）

0.0207
6.2.04 议案名称：修订《投资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67,185,055
比例（%）

96.5960

反对

票数

54,763,642
比例（%）

3.3754

弃权

票数

462,200
比例（%）

0.0286
7.2.05 议案名称：修订《防范控股股东及其他关联方资金占用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67,231,255
比例（%）

96.5989

反对

票数

54,762,742
比例（%）

3.3753

弃权

票数

416,900
比例（%）

0.0258
8.2.06 议案名称：修订《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行为规范及信息问询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67,230,955
比例（%）

96.5988

反对

票数

54,792,742
比例（%）

3.3772
票数

弃权

387,200
比例（%）

0.0240
9.2.07议案名称：修订《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567,217,355
比例（%）

96.5980

反对

票数

54,806,742
比例（%）

3.3781
票数

弃权

386,800
比例（%）

0.0239
10.3 议案名称：关于制定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 东 类
型

A股

同意

票数

1,602,898,639
比例（%）

98.7973

反对

票数

19,248,158
比例（%）

1.1863

弃权

票数

264,100
比例（%）

0.0164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持股 5%以上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5%普通股
股东

持股 1%以下普通股
股东

其中:市值 50 万以下
普通股股东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
股东

同意

票数

1,507,769,923
0

95,128,716
56,837,523
38,291,193

比例（%）

100.0000
0.0000

82.9796
98.4280
67.3006

反对

票数

0
0

19,248,158
643,600

18,604,558

比例（%）

0.0000
0.0000

16.7899
1.1145

32.6994

弃权

票数

0
0

264,100
264,100

0

比例（%）

0.0000
0.0000
0.2305
0.4575
0.0000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3

议案名称

关于制定2025年
中期利润分配方
案的议案

同意

票数

95,128,716
比例（%）

82.9796

反对

票数

19,248,158
比例（%）

16.7899

弃权

票数

264,100
比例（%）

0.2305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1.上述议案均采用非累积投票制方式表决；2. 议案1为特别决议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3.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相关要求，公司对《关于制定2025年中期利润分配方案的议
案》的投票情况进行分区段披露。

三、律师见证情况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中伦（青岛）律师事务所
律师：徐闪闪、柴佳宁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上网公告文件
关于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报备文件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017 证券简称：日照港 公告编号：2025-039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的通知于2025

年9月5日通过电子邮件方式发出。2025年9月12日，本次会议以现场和通讯相结合的
方式召开，应参会董事11人，实际参会董事11人。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会议。

会议由董事长牟伟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1.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具体情况详见《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非独立董事辞职暨选举职工董事、调整董

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公告》（临2025-040）。2.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本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议通过。
具体情况详见《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公司副总经理的公告》（临2025-041）。3.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表决结果： 11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具体情况详见《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临2025-042）。
特此公告。● 报备文件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2.第八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600017 证券简称：日照港 公告编号：2025-040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非独立董事辞职暨选举职工董事、
调整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非独立董事赵冰先

生的书面辞职报告。赵冰先生因公司治理结构调整申请辞去公司非独立董事职务，辞
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2025年9月12日，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并做出决议，选举锁旭升先生为第八届董
事会职工董事，任期自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一、董事离任情况(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赵冰

离任职务

非独立董事

离任时间

2025 年 9 月12日

原定任期到期
日

2026 年 7 月 20
日

离任原因

公司治理结
构调整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是

具体职务（如
适用）

公 司 党 委 委
员

是 否 存 在 未
履 行 完 毕 的

公开承诺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上述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赵冰先生已按照公司相关规定做好交接工作，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其离任公
司非独立董事职务不会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人数低于法定人数，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
经营发展。

赵冰先生在担任公司非独立董事期间，始终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其
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职工代表董事选举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12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锁旭升先生为第八届董事会职工

董事，任期自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三、调整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12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调整董事

会战略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同意选举锁旭升先生为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任期自本
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附件

锁旭升先生简历
锁旭升，男，回族，1967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教授级高级政工师。曾

任日照港集团党委组织部（人力资源部）部长、机关党委副书记、办公室主任（兼）；本公
司监事会主席。现任本公司党委委员、职工董事。

说明：锁旭升先生未持有公司股票，未曾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
市公司董事职务的情形。

证券代码：600017 证券简称：日照港 公告编号：2025-041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公司副总经理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副总经理梁玮先生

的书面辞职报告。梁玮先生因工作调整申请辞去公司副总经理职务，辞职报告自送达

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公司于2025年9月12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

司副总经理的议案》，董事会同意聘任高海伟先生、张念磊先生、张军先生、王衍棣先生
为公司副总经理，聘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一、副总经理离任情况(一)提前离任的基本情况

姓名

梁玮

离任职务

副总经理

离任时间

2025 年 9 月12日

原定任期到期
日

2026 年 7 月 20
日

离任原因

工作调整

是否继续在上市
公司及其控股子

公司任职

否

具体职务（如
适用）

不适用

是 否 存 在 未
履 行 完 毕 的

公开承诺

否

(二)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上述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梁玮先生已按照公司相关规定做好交接工作，不存在未履行完毕的公开承诺，其离任公
司副总经理职务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经营发展。

梁玮先生在担任公司副总经理期间，始终恪尽职守、勤勉尽责，公司董事会对其为
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副总经理聘任情况
公司于2025年9月12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

司副总经理的议案》，董事会同意聘任高海伟先生、张念磊先生、张军先生、王衍棣先生
为公司副总经理，聘期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特此公告。
附件：新任副总经理简历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附件
新任副总经理简历

高海伟，男，汉族，1970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经济师。曾任日照实
华原油码头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安全总监、纪检委员；本公司生产业务部副部
长。现任本公司生产业务部部长、副总经理。

张念磊，男，汉族，1975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政工师、经济师。曾任
日照港集团岚山港务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经理；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港务分公司
党委委员、副经理（主持工作）；日照港股份岚山港务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副经理（主持工
作），经理；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岚山装卸分公司副经理（主持工作）；本公司副总经理；
山钢码头公司党支部书记、总经理。现任日照港股份岚山港务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
董事、经理，本公司副总经理。

张军，男，汉族，1978年12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工程硕士学位，高级经济
师/工程师。曾任青岛前湾集装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安全总监；日
照港集装箱发展有限公司集装箱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挂职）。现任日照港集装箱
发展有限公司集装箱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本公司副总经理。

王衍棣，男，汉族，1971年 9月出生，中共党员，大学学历，高级工程师。曾任QQCT
工程技术部固机二期副队长；日照港集装箱发展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挂职）；
日照港集装箱发展有限公司集装箱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挂职）；本公司技术创新
中心党总支委员、副主任（主持工作），科技信息部副部长；本公司技术创新中心党委委
员、副主任（主持工作）。现任本公司技术创新中心党委书记、主任，安全环保科技部副
部长（兼），本公司副总经理。

说明：高海伟先生、张念磊先生、张军先生、王衍棣先生均未持有本公司股票，均未
曾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通报批评，不存在《公司法》《公司
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情形。

证券代码：600017 证券简称：日照港 公告编号：2025-042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王玲
玲女士的书面辞职报告。王玲玲女士因工作调整申请辞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职务，辞
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王玲玲女士在任职期间，始终恪尽职守、勤勉尽责，董事会对其为公司发展所做出
的贡献表示衷心的感谢！

公司于2025年9月12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
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董事会同意聘任董枫枫女士为公司证券事务代表，聘期至本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

董枫枫女士已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董事会秘书资格证明》，具备担任证券事务代
表所必需的职业品德、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规范运作》等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附件：董枫枫女士简历

日照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附件
董枫枫女士简历

董枫枫，女，汉族，1983年8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政工师。曾任日照
海港装卸有限公司副经理（挂职）、综合部经理，人力资源保障中心经理，本公司证券部
部长（挂职）。现任本公司证券部部长、证券事务代表。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首发限售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24,530,50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24,530,500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9月22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22年1月18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广州思林

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130号），同
意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广州思林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思林杰”）首次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16,670,000
股，并于2022年3月14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挂牌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前总股本为 50,000,000股，首次公开发行A股后总股本为 66,670,000股，其中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51,355,395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15,314,605股。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涉及限售股股东数
量为 2名，对应的限售股股份数量为 24,530,5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36.79%，该部
分限售股原锁定期为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36个月。因公司股票发行上市
后六个月内连续20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价格，触发公司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周茂林及其一致行动人广州思林杰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以下简称“思林杰创业投资”，曾用名：珠海横琴思林杰投资企业（有限合伙））
在公司《广州思林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
明书》作出的锁定期延长承诺的履行条件，其持有的限售股在原锁定期基础上自动
延长 6个月至 2025年 9月 14日。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2年 4月 13日于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州思林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延长股份锁
定期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8）。现限售期即将届满，于2025年9月22日起上
市流通。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自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公司未因利润分配、公积金转增等导致股本

数量变化。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广州思林杰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及相关文件，本次申请
解除股份限售的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周茂林及其一致行动人思林杰创业投
资对其持有的限售股上市流通作出的有关承诺如下：

(一)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周茂林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于

本次发行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以下简称“首发前股份”），也不要
求或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

（2）公司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
发行价，或者公司股票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
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本人于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锁定
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若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
项，则上述发行价格指公司股票经调整后的价格。

（3）若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股份减持的价格
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若在本人减持股份前，公司已发生派息、
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人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经相应调整
后的发行价。

（4）上述股份锁定期届满后，在本人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期间，在满足
股份锁定承诺的前提下，本人每年直接或间接转让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本人直
接或间接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如本人出于任何原因离职，则在离职后半
年内，亦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持有的公司的股份。
如本人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本人承诺在本人就任时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6
个月内，继续遵守上述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股份转让的限制性规定。

（5）作为核心技术人员，本人离职后 6个月内不转让公司首发前股份；自所持
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 4年内，本人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不超过上市时所
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总数的25%，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6）若公司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十二章第二节规定
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
司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人不减持公司股份。

（7）本人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公司上市的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
中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

（8）在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期间，本人将严格遵守法

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公司上市的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中关于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核心技术人员的持股及股份变动的有关规定，规范诚信履行董事、高级管理人
员、核心技术人员的义务，如实并及时申报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及其变
动情况。本人不会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拒绝履行上述承诺。本人同意承担
因违反上述承诺而产生的法律责任。

（9）在本人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
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人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二)实际控制人之一致行动人思林杰创业投资承诺

“①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于
本次发行上市前已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要求或提议由公司回购该部
分股份。②公司股票上市后六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二十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
发行价，或者公司股票上市后六个月期末（如该日不是交易日，则为该日后第一个
交易日）收盘价低于发行价，则本企业于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锁
定期限自动延长六个月。若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事项，则上述发行价格指公司股票经调整后的价格。③若本企业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在锁定期届满后两年内减持的，股份减持的价
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若在本企业减持股份前，公司已发生
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本企业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经
相应调整后的发行价。④若公司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十二章第二节规定的
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标准的，自相关行政处罚决定或者司法裁判作出之日起至公司
股票终止上市前，本企业不减持公司股份。⑤本企业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公司上市的证券交易所业务规
则中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持股及股份变动
的有关规定。⑥在本企业持股期间，若股份锁定和减持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政策及证

券监管机构的要求发生变化，则本企业愿意自动适用变更后的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政策及证券监管机构的要求。”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认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
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要
求；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等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有关规则和股东承诺；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之日，公司与本次限售股份相关
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

综上，保荐机构对思林杰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六、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 24,530,500 股，占公司股本总数的36.79%。限售期为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之日起36个月及延长6个月。
（二）本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5年9月22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1
2

合计

股东
名称

周茂林

广州思林杰创业投资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持有限售股数量
（股）

15,727,700
8,802,800
24,530,500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23.59%
13.20%
36.79%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
（股）

15,727,700
8,802,800
24,530,500

剩余限售股数
量（股）

0
0
0

注：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两位小数。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1
2

合计

限售股类型

首发限售股

首发限售股

/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15,727,700
8,802,800
24,530,500

限售期（月）

42
42
/

七、上网公告附件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州思林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

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州思林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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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思林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2年11月10日、2022
年12月15日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五十九次会议、2022年第八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
过了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以下简称“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相关议案，详见公司
分别于2022年11月11日、2022年12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等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披露的相关公告。

根据《关于上市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试点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要求，公司应当在员工
持股计划存续期限届满前六个月披露提示性公告。本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即将于2026年3月15日届满，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基本情况2023年3月16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完成股票购买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3-027），截至2023年3月15日，本期员工持股计划通过二级市场
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累计买入公司股票87,268,859股，占公司买入完成时总股本的1.32%。

本期员工持股计划购买的公司股票锁定期为 12个月，即 2023年 3月 16日至2024年3月15日；存续期为36个月，自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户至本期员工
持股计划名下时起算，即2023年3月16日至2026年3月15日。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期员工持股计划未出售股票，持股数量为87,268,859股，占
公司总股本（以2025年9月11日公司总股本6,611,229,638股为计算基数）的1.32%。

二、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后续安排
本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将于 2026年 3月 15日届满。本期员工持股计划将根

据员工持股计划管理机制并结合市场情况，决定如何处置所持有的股份、是否延长存
续期或其他处置安排等。

三、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变更和终止
（一）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1、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为36个月，自上市公司公告最后一笔标的股票过

户至本期员工持股计划名下时起算；

2、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满后，在本期员工持股计划资产均为货币性资产
时，本期员工持股计划可提前终止；3、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上限届满前2个月，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
所持2/3以上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
以延长；4、如因公司股票停牌或者窗口期较短等情况，导致本期员工持股计划所持有的
公司股票无法在存续期上限届满前全部变现时，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
以上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限可以延
长。

（二）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变更
本期员工持股计划设立后的变更，包括但不限于持有人出资方式、持有人获取股

票的方式、持有人确定依据及名单等事项，应当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
以上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如在本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内，公司控股子公司发生合并、分立和出售等情
况，本期员工持股计划不做变更。

（三）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终止1、本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满后自行终止；2、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锁定期满后，当本期员工持股计划所持资产均为货币性
资金时，本期员工持股计划可提前终止；3、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前2个月，经出席持有人会议的持有人所持2/3以上份额同意并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可以提前
终止或延长；4、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存续期届满后未有效延期的。

四、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期员工持股计划的实施情况，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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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东方盛虹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第三期员工持股计划存续期即将届满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本次权益变动系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
定，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一、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基本情况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控股股东兰州兰石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兰石集团”）《关于省政府国资委将所持兰石集团有限公司股
权无偿划转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告知函》，按照《省政府国资委关于将
所持兰州兰石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无偿划转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
（甘国资发产权[2025]140号），甘肃省人民政府同意将省政府国资委持有的兰石集团90%股权无偿划转至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甘肃省国投集
团”）。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完成后，甘肃省国投集团将通过兰石集团间接收购公司602,062,196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46.09%，成为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公司控股股东
仍为兰石集团，实际控制人仍为省政府国资委。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投资者可以免于发出要约：（一）经政府或者国有资产管理部门批准进行国有资产无
偿划转、变更、合并，导致投资者在一个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占该公司已发行股
份的比例超过30%”。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三
条第一款第（一）项的相关规定，收购人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二、股权无偿划转双方的基本情况
（一）划出方情况：甘肃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1.单位负责人：吴万华2.单位住所：甘肃省兰州市城关区酒泉路16号3.主要经营业务：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二）划入方情况：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1.法定代表人：成广平2.成立时间：2007年11月23日3.注册资本：1,231,309.9881万元4.注册地址：甘肃省兰州市七里河区瓜州路4800号5.主要业务：开展融资业务，投资业务，国有股权运营管理，国有资本运营，受托管

理业务；企业并购重组；基金投资和创投业务；业务咨询及财务顾问等。
三、本次无偿划转前后股权结构变动情况
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实施前，公司的股权控制结构关系图如下：

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实施后，公司的股权控制结构关系图如下：

四、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国有股权无偿划转不会导致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控

股股东仍为兰石集团，实际控制人仍为省政府国资委。本次无偿划转对公司财务状况、
资产价值及持续经营能力不会产生影响，同时也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
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根据《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相关规定，上述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构成上市公司间
接收购，可以免于发出要约。

五、无偿划转后续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本次无偿划转尚未签订协议、尚未办理工商变更登记。公司将

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并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一）兰石集团出具的《关于省政府国资委将所持兰石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无偿划转

甘肃省国有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告知函》；
（二）《省政府国资委关于将所持兰州兰石集团有限公司股权无偿划转甘肃省国有

资产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通知》。
特此公告。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3日

证券代码：603169 证券简称：兰石重装 公告编号：临2025-075

兰州兰石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提示性公告


